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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长职责： 

1、轮机长为轮机部负责人，在船长领导下，负责轮机部的安全生产、行政管

理、技术业务、思想教育、布置检查工作、搞好团结协作、总结工作经验。 

2、在上级机务部门的领导下，模范执行并督促本部船员遵守劳动纪律，贯彻

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有权采取安全措施、制止违章操作。搞好机舱技术

管理，确保全船动力装置、机械、电器、设备经常处于良好技术状态。 

3、负责组织编制轮机部的计划修理申请书、修理单、另修单、机损修理单，

组织领导本部船员做好厂修事宜及修理验收工作。4、编制全船轮机设备的保养检

修分工明细表和预防检查年度计划，组织领导本部船员按期按计划地进行预防检查

和自修工作、监督自修质量。监督检查 1.5-2小时日保养工作，确保轮机设备正常

使用。 

5、直接负责水线以下设备（推进器、海底阀）机炉舱安全消防设备、水密门

等修理保养工作。当舵系统传动装置在技术上如有特殊疑难问题时，协助驾驶部做

好舵系统传动装置修理工作。6、督促指导本部船员正确填写《轮机日志》等技术

资料，主副机主要机件数测量、研究分析不正常磨损原因，作好原始记录，以及各

项技术资料，文件、图纸的整理、保管工作。7、审编材物料、燃润料、工具备件

的领用计划。督促本部船员作好领取、储存、保管和节约使用工作，按时审编报送

燃润料、材物料及备件消耗报表，保管精密仪器。 

8、发生机损事故时，应详细检查受损部位，迅速采取措施，并及时向上级汇

报，填写机损事故报告，分析原因，认真吸取教训，提出防范措施。 

9、组织技术业务学习，并指导轮机部船员提高技术操作水平。 

大管轮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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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轮机长的领导下，负责指挥、安排轮机部人员日常工作。负责轮机部船

员安全教育和督促其严格执行安全措施，严禁违章操作，监督教育轮机部船员遵守

各项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和操作规程。监督执行船舶“三废”处理有关规定，搞好

环境保护。 

2、负责管理主机（包括遥控），舵机、冷藏机、空调、淋浴器、油泵、气化

灶机械设备以及所分管的各类设备，保持其整洁和处于正常状态。 

3、根据年度计划，负责编制半年度和年度检修计划，并协助轮机长及时编制

计划修理申请书、修理单和航次事故修理单。提出主管机械设备、电器设备修理工

程项目、修理意见及预防检查计划。负责督促验收主管设备的厂修工程，保证修理

质量，作好各项记录并进行资料整理。按照保养检修分工明细表，组织轮机部船员

做好检修保养清洁工作。 

4、负责轮机部材物料、工属具的验收和专用工具的保管以及主管的主、副机

电器备件的信用计划，并督促分管人员妥善管理、合理使用。 

5、编制轮机部船员轮流值班表，管好轮机部船员生活、协助轮机长组织业务

技术学习。 

二管轮职责： 

1、在轮机长、大管轮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2、负责管理发电原动机、发电机、配电板等设备，保证整洁和处于正常状

态。 

3、提出分管机械设备、电器设备修理工程项目和修理意见及预防检查计划。

厂修或自修时，负责检查、验收主管设备的修理质量，做好各项记录，并进行资料

整理。 

4、负责主管机电设备备件、电器物料的领用、妥善保管、合理使用。5、不设

三管轮的船舶应负责三管轮的职务。按时编报燃润料、物料、备件计划、消耗报

表，负责管理各种管系、泵系、甲板机械日常维修保养、保持整洁和处于正常的技

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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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工职责： 

1、在轮机长、大管轮的领导下，进行操作管理和维修保养。2、值班时，在值

班轮机员的领导下，监视机器运转情况，及时加油，航行中按时起泵地轴油，注意

节约燃料。 

3、保持机舱及机械设备的日常清洁，并做好工具、物料的清洁保管。 

扩展阅读：船员岗位职责 

船员岗位职责 

船长职责 

1.船长是全船的领导人，对全船生命、财产安全负有全部责任。船长对外有权

代表本船进行各项事务的联系，做好船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努力完成公司的各项任

务，模范遵守国家政策法令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及我国承认的有关国际协定。 

2.出航前要制定好航行计划，主持召开出、返航前安全生产会议，布置、总结

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全体船员正确执行船员职责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3.航行、靠泊时参加驾驶室轮值；船舶进出港口、船闸、靠离码头、移泊位、

航经狭水道、船只密集区、恶劣天气、水上救助或海难时，船长应亲自指挥或监督

操纵。 

4.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各项政策法令，听从公司调动，主动如实汇报船上情

况，积极提出建议，督促并做好航行日志的记载工作；保持与公司正常的通讯联

系。 

5.发生海事、工伤、轮机等事故后应报告公司并及时召开安全会议，组织船员

分析原因吸取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填写海事报告书，将海事事故的详细情况如实

报告有关部门，不得隐瞒虚报或制造假象。如遇特殊情况或海损事故，必须亲自指

挥、组织抢救。决定弃船时，应妥善安排所有人员携带相关资料安全撤离，船长最

后离船。 

6.负责对船舶修理和保养项目的审定、检查和验收工作。7.领导装卸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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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船长调离时必须将船舶、仪器、设备性能、图纸、等情况向接任船长作详细

介绍并办理交接手续。大副职责 

1.在船长领导下做好生产、安全等工作。船长不在时，代行船长职责。 

2.在船长指导下制定计划航线，出航前应检查号笛、号灯、航行灯、舵机，核

对车钟，使设备处于适用状态；航行、靠泊时，参加驾驶室轮值；离靠码头时,负

责船首指挥；夜间进出港、复杂海区和恶劣天气航行时参加了望；台风或大风时遵

守执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的防台守则；认真做好航行日志的记载工作。3.负责保管

船舶证书、证件，办理进出港口的签证和延期等手续；负责保管国旗、信号旗、遇

难信号等器材，并熟悉正确使用；负责安排甲板人员航行、锚泊和靠泊时轮值及日

常工作分工；负责安排船员进行日常船体保养。 

4.负责对消防、救生器材的技术管理工作，使设备处于完好状态；负责制定全

船救生、消防等应急部署表，定期组织船员学习和熟练各种器材的正确使用，并定

期进行演习训练；负责检查安全制度执行情况，对违章行为及时制止和纠正。 

5.在船长指导下制定甲板修理项目，参加修理验收工作。并负责船上成本核算

和督促检查船上的卫生工作。6.大副调离时，必须将所管理的工作及物品详细向船

长交代清楚，并与新任大副办好移交手续后方可离船。7.参加货物装卸作业，负责

查勘载货水尺。8.完成船长交代的其他工作。水手职责 

1.在船长领导下，认真学习，提高技术业务水平，积极完成大副、二副交代的

工作。 

2.在航行、锚泊、靠泊时轮流值班，从事操舵、系解缆、放碰垫、起抛锚等工

作；必须认知、熟悉水手工作，参加甲板设备保养、船体保养、加水、补给、物资

领取、清洁卫生等工作。3.参加装卸货作业。轮机长职责 

1.轮机长是轮机部门负责人，负责全船机械、电器设备的管理、维修和保养工

作，保持各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加强轮机和驾驶的联系与协作。 

2.熟悉掌握机械、电器设备的性能、构造和特点，努力提高机器的工作效力，

节约能源，减少物料和机件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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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领导、监督轮机人员进行正确的操作，并检查轮机人员所负责的职责执行情

况；帮助轮机人员提高技术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负责对轮机人员进行思想、安全

教育。 

4.参加机舱值班；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或在复杂水道航行时亲临机舱操作或

指导；当主机、辅机和电器设备发生故障需要修理时，应及时处理，并报告船长；

遇有机器设备发生重大事故时，必须及时地、如实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填写事故

报告，不得隐瞒或虚报。 

5.必须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机械、设备加强自修保养工

作，做到勤检查、勤保养、勤维修；经常查看轮机日志，查看油料、备件等的使用

和保养情况。 

6.负责会同轮机人员制定修理、保养项目，并参加检修、验收工作；负责保管

图纸、技术资料和贵重仪器仪表。 

7.轮机长调离时，要向新任轮机长介绍本船机械、电器设备的性能及特点，将

有关资料、图纸、备用机件、工具和油料移交清楚，并在轮机日志上签字。8.参加

装卸货作业。 

9.如遇特殊情况或海损事故，必须亲临机舱指挥、组织抢救。接到船长弃船命

令，应携带轮机日志、重要仪器等最后离开机舱。大管轮职责 

1.大管轮是轮机长的助手，在轮机长的领导下做好机电设备的使用、维修和保

养。轮机长不在和因故不能行使职务时，代行轮机长职责。 

2.参加机舱值班，在工作中发现机械、机电设备故障或异常情况时，除做紧急

处理外，要及时报告轮机长。3.协助轮机长制定修理、保养项目，并参加检修、验

收工作；主动协助轮机长对主机进行检查、维修、保养；直接负责对付机、辅机、

锚机和舵机的维修保养工作。 

4.负责做好领取及统计油料、物资、备件和工具的工作；有责帮助提高轮机员

的技术业务水平；并督促轮机员作好机舱清洁卫生和清洗过滤器等工作。5.参加装

卸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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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管轮调离时，必须将所管理的工作及物品详细向轮机长交代清楚，并与新

任大管轮办好移交手续后方可离船。二管轮职责 

1.在轮机长和大管轮的领导下，作好轮机管理维修工作。大管轮不在和因故不

能行使职务时，代行大管轮职责。 

2.参加机舱值班，在工作中发现机械、机电设备故障或异常情况时，除做紧急

处理外，要及时报告轮机长。 

3.直接负责对各种泵类、空压机、污水分离器、传令钟、汽笛、消防器材和各

管路阀门系统的维修保养工作；协助大管轮做好付机、辅机、锚机和舵机的维修保

养工作。协助做好出航前的领料、加油等补给工作。 

4.有责任检查督促轮机员作好机舱清洁卫生和清洗过滤器等工作，并在工作中

和技术上给予指导和帮助。5.参加装卸货作业。6.二管轮调离时，应将个人经管的

事项及物料向轮机长与新任二管轮交代清楚后方可离船。加油职责 

1.轮机员在轮机长、大管轮和二管轮的领导下，认真做好机舱管理及机电设备

的保养工作。 

2.参加机舱值班，在值班或工作中发现机械、机电设备故障或异常情况时，除

做紧急处理外，要及时报告轮机长。 

3.积极学习业务，不断提高技术业务水平，主动协助轮机长、大管轮和二管轮

作好机器的保养、管理、维修工作。 

4.负责机舱的清洁卫生工作，清洗各种过滤器及污水滤网以及对主机、付机、

甲板机械设备的加油和保养。5.参加装卸货作业。炊事员职责 

1.在大副、二副领导下作好主副食品等补给工作，并及时将主副食品的消耗和

储存情况报告大副或二副。 

2.努力提高烹调技术，增加饭菜花色品种，调剂好生活，节约粮食、燃料和淡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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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好食品的清洁卫生和保管工作，不吃生冷和腐烂变质的食品，防止食物中

毒。 

4.保管好一切炊事用具和主副食品，作好厨房和餐厅的清洁卫生工作，食具经

常要消毒。5.作好炉灶、烟囱及其附近的防火工作，严格执行公司的有关规定。 

驾驶部航行交接班制度 

为保证航行安全，制定本制度。一、接班前的准备工作： 

接班驾驶员和舵工在接班前要预习本航段的引航资料，熟悉航线的选择，引航

的操作要点；要结合水位和航道特点，熟悉航标配置情况和控制河段，控制水位的

引航及航行操作要点，对主要技术资料和注意事项，要做到心中有数。二、遇到以

下情况，应暂缓交接： 

1、夜间或白天能见度不良，航道情况不清，无法确定本船船位时。 

2、应交待而未交待或交待不清时。 

3、正在或将要出入滩漕、大桥、船闸；正在进行船舶会让；正处于紧张操作

状 

态或驶离码头泊位尚未进入正常航线时。4、正在转向或稳舵令后航向尚未稳

定时。三、交接要求： 

1、接班人员应提前 15分钟进入驾驶室，作好接班准备。2、驾驶员应交接： 

（一）当时船位及航道情况，附近船舶动态情况，通行控制信号情况。（1）

使用车速及遥控操作台上转速表和各种仪表显示数 

据情况。 

（2）当天天气（风向、风力、能见度）水位（潮流）情 

况。 

3、舵工应交接： 

（3）当时船位、船舶动态情况。（4）航行信号及夜航灯号显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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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操舵系统运转情况，助航设备状况，驾驶室清洁情 

况。 

（6）航行情况及前方横向目标、航行意图，附近船舶动 

态。 

（7）当时船速及所用车速（正在减速或加速行驶）。（8）水位及水情、天气

预报、航行通告。（9）舵的操作性能及有无变异等。 

4、接班人员进入驾驶室后不应该立即接班，应待了解了航行基本情况后，

（夜航 

时还应待视觉适应后），方可接班操作。 

5、接班人员应待上班驾驶人员发出稳向命令且船舶已实际稳向后，方可按顺

序 

接班，驾驶员和舵工不得同时接班。 

6、交班人员应按规定在航行日志上填写好交接记录，交接班驾驶员均应在航

行日志上签字。 

7、航行中换班吃饭（主要指 16：0020：00）由下一班人员于 17：00 按职务 

对口换班。在替换操作时，按本制度执行，换班后应负航行操作安全责任。 

驾驶部航行值班制度 

为保证船舶航行安全,制定本制度。 

一、值班时，应按规定保持足够人员，因事要短时间离开，必须经船长或当班

驾驶员 

许可，但驾驶室必须随时保证有两人值班。 

二、值班人员必须服装整齐，站立操作（年长、体弱者例外），保持严肃镇

静。应集中精力，谨慎操作，禁止闲谈和高声喧哗，严禁酒后操作，不准做与航行

无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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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行操作时的一切口令和手势，必须响亮、清楚、及时、明确、肯定，执

行人应复述口令，如对口令不明应及时问明后操作，以防误操作。 

四、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航行规章制度，不准抢航抢漕，不准强行追越和横

越，不准贪旺走扣。进行船舶会让时，应先明确避让关系（权利船和责任船），除

用高频电话联系外，还应按章鸣放会船声号，不搞无声默认。 

五、保持正规有效的了望和联系，保证安全航速，在不准对会、追越的航段，

通视距离不足 2KM 的背弯航道，应及早电话联系，以了解有无来船及他船船位，并

告之本船船位，以利及时、有效地采取避让措施。如发现航标异常，他船动态不明

等情况，应立即减速，必要时停车稳船，待弄清情况后再继续行驶。六、应按要求

和规定，正确使用驾驶部各种航行仪器、各种开关、控制器、通讯设备等，夜航

时，应经常检查航行号灯是否正常，如有异状及时通知有关人员修复。 

七、在通过大桥、船闸和船长应监班的航段，船长应亲自引航或监航。 

八、如航行中发现异常，需要应变时，应立即报告船长并按照《应急手册》的

相关规定和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九、舵工应按规定记载航行日志和其它记录。 

船舶停泊值班制度 

为保证停泊安全，制定本制度。 

一、大副为全船停泊值班负责人，应督促和检查值班人员履行责任，认真值

班。 

二、各停泊值班负责人应对本停泊值班负责。三、应按规定留足停泊值班人

员。四、停泊前注意事项： 

1、大副应提前选择好安全锚地，（港口码头除外），布置和检查各部门停泊

前的准备工作。 

2、选择停泊锚地应充分考虑锚地周围航道情况（不碍他船航行）、水位、河

床底质、当时气候、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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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舱应对主副机、发电机和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水手长应组织相关人员对

锚泊和系泊设备进行检查，保证其正常的工作状态，以备抛锚作业及停泊之需。

五、要求： 

1、船舶锚泊稳妥后，应立即按规定悬挂显示停泊的号型和灯号。 

2、值班人员应立即进入岗位值班，做好防火、防盗、防被撞等工作。 

3、值班人员应认真履行相关责任： 

（10）驾驶部值班人员应时刻注意周围环境，附近来船动态，必要时可用高频

电话联系，对高频电话进行认真监听；应注意水位涨落，必要时勤测水深；可用探

照灯向岸上（不影响他船航行）扫射，以观察船位是否变化和其它异常，防止走锚

或断链，值班人员在进行异常处理的同时，应尽快报告船长和大副。 

（11）轮机部值班人员应注意发电机组运行状况，保证船舶照明；服从大副指

令，作好应变准备。 

（12）炊事员应在饭后关闭相关电源、气源，并对炉灶及相关电器进行检查，

以防止火种余烬等隐患。 

（13）大副应高度警惕，不时巡视，及时发现异常情况，杜绝火灾、被盗、被

撞等事故发生。 

（14）在囤船停泊时，除应遵守囤船有关规定外，仍应按上述要求，认真履行

值班责任。 

（15）在港口码头停泊时，应注意装卸货的相关情况及水尺变化，并根据相关

情况作出处理。 

轮机部航行交接班制度 

为保证航行安全，制定本制度。 

一、接班人员必须提前十五分钟进入机舱，交接班必须在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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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5705405600

00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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